
 
 

委託檢測機構或車輛製造廠辦理車輛耗能標準檢
測認可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委託檢測機構或車輛製造

廠辦理車輛能效標準檢測

認可作業要點 

委託檢測機構或車輛製造

廠辦理車輛耗能標準檢測

認可作業要點 

配合現行「車輛容許耗用能

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用語，修

正本作業要點名稱，以明確

本作業要點之規範事項。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經濟部為委託車輛能

效標準之測試及複測

工作，執行車輛容許耗

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

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十一條、第十二

條及第十三條規定之

認可作業，特訂定本要

點。 

一、經濟部為委託車輛耗

能標準之測試及複測

工作，執行車輛容許耗

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

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十條、第十一條

及第十二條規定之認

可作業，特訂定本要

點。 

配合本辦法用語，將「耗能」

修正為「能效」，並調整引

用條號。 

二、本要點以經濟部能源

署為執行單位。 

二、本要點以經濟部能源

局為執行單位。 

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經

濟部能源局」改制為「經濟

部能源署」，原「經濟部能

源局」之權責事項，自一百

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起改

由「經濟部能源署」管轄，

爰修正機關名稱。 

三、申請檢測機構認可證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送

經濟部能源署審查： 

(一)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機關（構）組織證明

文件。 

(三)負責人證明文件影

本。 

(四)檢驗室地理位置簡

圖。 

(五)檢驗室設備(含原廠

圖 說 及 其 規 格 資

三、申請檢測機構認可證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送

經濟部能源局審查： 

(一)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機關（構）組織證明

文件。 

(三)負責人證明文件影

本。 

(四)檢驗室地理位置簡

圖。 

(五)檢驗室設備(含原廠

圖 說 及 其 規 格 資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四項

之機關名稱，理由同第

二點說明。 

二、配合本辦法用語，將第

三項「油耗」修正為「能

效」。 

 

 

 

 

 

 



 
 

料)、設施之配置圖

及平面圖。 

(六)檢驗員、檢驗室主管

及品保品管人員任

職之證明文件、學經

歷、必要之訓練證明

文件影本。 

(七)檢驗室數據品質管

制計畫書。 

(八)最近半年內相關性

測試證明文件。 

(九)其他經經濟部指定

之文件。 

前項第八款之相關性

測試證明文件，係指於

提出申請前半年內以

標準測試車與經濟部

指定之參考檢驗室（以

下簡稱參考檢驗室）所

做之比對測試文件；若

申請認可之檢測項目

無法與參考檢驗室作

相關性測試，申請者應

提供以標準測試車與

國內其他檢驗室作測

試之比對文件，或同一

車型車輛與國外其他

檢驗室所作測試之比

對文件。 

檢測機構對於申請檢

測項目，應以標準測試

車執行前項相關性測

試三次以上，其能效檢

測數據比對之差異不

得超過正負三個百分

點。相關性測試之計算

公式如附件二。 

第一項申請文件不符

料)、設施之配置圖

及平面圖。 

(六)檢驗員、檢驗室主管

及品保品管人員任

職之證明文件、學經

歷、必要之訓練證明

文件影本。 

(七)檢驗室數據品質管

制計畫書。 

(八)最近半年內相關性

測試證明文件。 

(九)其他經經濟部指定

之文件。 

前項第八款之相關性

測試證明文件，係指於

提出申請前半年內以

標準測試車與經濟部

指定之參考檢驗室（以

下簡稱參考檢驗室）所

做之比對測試文件；若

申請認可之檢測項目

無法與參考檢驗室作

相關性測試，申請者應

提供以標準測試車與

國內其他檢驗室作測

試之比對文件，或同一

車型車輛與國外其他

檢驗室所作測試之比

對文件。 

檢測機構對於申請檢

測項目，應以標準測試

車執行前項相關性測

試三次以上，其油耗檢

測數據比對之差異不

得超過正負三個百分

點。相關性測試之計算

公式如附件二。 

第一項申請文件不符

 

 

 

 

 

 

 

 

 

 

 

 

 

 

 

 

 

 

 

 

 



 
 

規定或內容有欠缺

者，經濟部能源署應通

知其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者，應予駁回，所

收文件不予退還。 

檢測機構申請展延、復

業、檢驗室搬遷或增加

檢測項目，應檢附第一

項第一款、第四款至第

九款規定之文件。 

規定或內容有欠缺

者，經濟部能源局應通

知其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者，應予駁回，所

收文件不予退還。 

檢測機構申請展延、復

業、檢驗室搬遷或增加

檢測項目，應檢附第一

項第一款、第四款至第

九款規定之文件。 

四、檢測機構申請認可或

認可展延之檢測項目

如下： 

(一)汽油引擎汽車能源

效率美國行車型態

檢測。 

(二)汽油引擎汽車能源

效率歐盟行車型態

檢測。 

(三)柴油引擎汽車能源

效率美國行車型態

檢測。 

(四)柴油引擎汽車能源

效率歐盟行車型態

檢測。 

(五)機車能源效率行車

型態檢測。 

(六)電動汽車能源效率 

行車型態檢測。 

(七)電動機車能源效率

行車型態檢測。 

(八)其他經經濟部公告

之檢測項目。 

申請認可或認可展延

之檢測機構，應依本辦

法規定之測試方法設

置相關設備。 

車輛製造廠經申請認

四、檢測機構申請認可或

認可展延之檢測項目

如下： 

(一)汽油引擎汽車燃料

消耗量美國行車型

態檢測。 

(二)汽油引擎汽車燃料

消耗量歐盟行車型

態檢測。 

(三)柴油引擎汽車燃料

消耗量美國行車型

態檢測。 

(四)柴油引擎汽車燃料

消耗量歐盟行車型

態檢測。 

(五)機器腳踏車燃料消

耗量行車型態檢測。 

(六)其他經經濟部公告

之檢測項目。 

申請認可或認可展延

之檢測機構，應依本辦

法規定之測試方法設

置相關設備。 

車輛製造廠經申請認

可為檢測機構，所出具

之車輛耗能測試文件

僅得據以申請本辦法

中有關車輛耗能證明

一、配合本辦法用語，將第

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

之「燃料消耗量」修正

為「能源效率」、「機器

腳踏車」修正為「機

車」、「耗能」修正為「能

效」，「油耗」修正為「能

效」。 

二、修正第四項及第五項

之機關名稱，理由同第

二點說明。 

三、配合本辦法之規定，於

第一項第六款、第七款

及第三項增訂「電動汽

車能源效率行車型態

率檢測」、「電動機車能

源效率行車型態率檢

測」及「電動車輛能源

效率標示」之申請項

目，以利廠商提出申

請。 

四、因增加第一項第六款

及第七款，原第一項第

六款移列第一項第八

款。 

 

 

 



 
 

可為檢測機構，所出具

之車輛能效測試文件

僅得據以申請本辦法

中有關車輛耗能證明

或電動車輛能源效率

標示之核發。 

檢測機構應分別具備

下列人員： 

(一)檢驗室主管：應為大

專以上電機、機械、

化學、管理或相關科

系畢業，並具經濟部

能源署發給之申請

認可檢測項目之訓

練合格證書與相關

能效測試經驗。 

(二)檢驗員：至少二名以

上，並為高工以上相

關科系畢業，並具經

濟部能源署發給之

申請認可檢測項目

之訓練合格證書與

相關能效測試經驗。 

(三)品保品管人員: 高

工以上相關科系畢

業，並具經濟部能源

署發給之申請認可

檢測項目之訓練合

格證書與相關能效

測試或品保經驗。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所稱經濟部能源署認

可檢測項目之訓練，得

委託經經濟部認可之

檢測機構辦理。 

之核發。 

檢測機構應分別具備

下列人員： 

(一)檢驗室主管：應為大

專以上電機、機械、

化學、管理或相關科

系畢業，並具經濟部

能源局發給之申請

認可檢測項目之訓

練合格證書與相關

油耗測試經驗。 

(二)檢驗員：至少二名以

上，並為高工以上相

關科系畢業，並具經

濟部能源局發給之

申請認可檢測項目

之訓練合格證書與

相關油耗測試經驗。 

(三)品保品管人員: 高

工以上相關科系畢

業，並具經濟部能源

局發給之申請認可

檢測項目之訓練合

格證書與相關油耗

測試或品保經驗。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所稱經濟部能源局認

可檢測項目之訓練，得

委託經經濟部認可之

檢測機構辦理。 

 

 

 

 

 

 

 

 

 

 

 

 

 

 

 

 

 

 

 

 

 

 

 

 

 

 

 

五、檢驗室數據品質管制

計畫書內容應記載下

列事項: 

五、檢驗室數據品質管制

計畫書內容應記載下

列事項: 

修正機關名稱，理由同第二

點說明。 

 



 
 

(一)車輛檢測前之準備

程序及方法。 

(二)執行檢測之程序及

方法。 

(三)儀器設備之校正及

維護。 

(四)檢測程序紀錄、主管

查核紀錄及其保存

年限。 

(五)檢測結果原始資料

之紀錄、主管查核之

紀錄及其保存年限。 

(六)其他經經濟部能源

署指定之事項。 

(一)車輛檢測前之準備

程序及方法。 

(二)執行檢測之程序及

方法。 

(三)儀器設備之校正及

維護。 

(四)檢測程序紀錄、主管

查核紀錄及其保存

年限。 

(五)檢測結果原始資料

之紀錄、主管查核之

紀錄及其保存年限。 

(六)其他經經濟部能源

局指定之事項。 

 

 

 

 

 

 

 

 

 

六、檢測機構申請認可或

認可展延，經濟部能源

署得邀集專家組成三

人至五人審查小組審

核之；審查小組得至現

場查核測試設備、人員

設置及操作情形、數據

品質管制計畫書執行

紀錄及品管資料；必要

時，得進行實車測試。 

六、檢測機構申請認可或

認可展延，經濟部能源

局得邀集專家組成三

人至五人審查小組審

核之；審查小組得至現

場查核測試設備、人員

設置及操作情形、數據

品質管制計畫書執行

紀錄及品管資料；必要

時，得進行實車測試。 

修正機關名稱，理由同第二

點說明。 

 

 

 

 

 

 

七、檢測機構認可證應記

載下列事項： 

(一)檢測機構名稱。 

(二)檢驗室名稱及地址。 

(三)檢驗室主管姓名。 

(四)檢測項目。 

(五)有效期限。 

(六)車型測試類別。 

(七)附記事項。 

(八)其他事項。 

前項第七款附記事項

如下： 

(一)檢測機構每年至少

應與參考檢驗室進

七、檢測機構認可證應記

載下列事項： 

(一)檢測機構名稱。 

(二)檢驗室名稱及地址。 

(三)檢驗室主管姓名。 

(四)檢測項目。 

(五)有效期限。 

(六)車型測試類別。 

(七)附記事項。 

(八)其他事項。 

前項第七款附記事項

如下： 

(一)檢測機構每年至少

應與參考檢驗室進

修正機關名稱，理由同第二

點說明。 

 

 

 

 

 

 

 

 

 

 

 

 



 
 

行 相 關 性 測 試 一

次，並以參考檢驗室

標準測試車為之；參

考檢驗室未辦理之

檢測項目，則須以標

準測試車與國內其

他檢驗室作測試比

對或同一車型車輛

與國外其他檢驗室

所作測試比對。 

(二)檢驗室主管、檢驗員

及品保品管人員不

能 親 自 執 行 職 務

時，應由合格人員代

理。檢測報告應由檢

驗室主管簽名負責。 

(三)檢測機構之地址、負

責人、檢驗室主管、

檢驗員、品保品管人

員及設備異動時，應

於異動日起十五日

內向經濟部能源署

報備。 

(四)保留本認可部分或

全部之廢止權。 

行 相 關 性 測 試 一

次，並以參考檢驗室

標準測試車為之；參

考檢驗室未辦理之

檢測項目，則須以標

準測試車與國內其

他檢驗室作測試比

對或同一車型車輛

與國外其他檢驗室

所作測試比對。 

(二)檢驗室主管、檢驗員

及品保品管人員不

能 親 自 執 行 職 務

時，應由合格人員代

理。檢測報告應由檢

驗室主管簽名負責。 

(三)檢測機構之地址、負

責人、檢驗室主管、

檢驗員、品保品管人

員及設備異動時，應

於異動日起十五日

內向經濟部能源局

報備。 

(四)保留本認可部分或

全部之廢止權。 

 

 

 

八、認可檢測機構出具檢

測報告應經各該檢驗

室主管簽署之。但其因

專業領域或業務需要

者，得由報經經濟部能

源署審查核可之檢測

報告簽署人簽署之。 

前項檢測報告簽署人

之資格準用檢驗室主

管之規定。 

經濟部能源署核可檢

測報告簽署人簽署報

告之期限與認可證有

八、認可檢測機構出具檢

測報告應經各該檢驗

室主管簽署之。但其因

專業領域或業務需要

者，得由報經經濟部能

源局審查核可之檢測

報告簽署人簽署之。 

前項檢測報告簽署人

之資格準用檢驗室主

管之規定。 

經濟部能源局核可檢

測報告簽署人簽署報

告之期限與認可證有

修正機關名稱，理由同第二

點說明。 

 

 

 

 

 

 

 

 



 
 

效期限相同。檢測機構

申請認可展延時，得同

時申請檢測報告簽署

人之核可。 

效期限相同。檢測機構

申請認可展延時，得同

時申請檢測報告簽署

人之核可。 

九、經濟部能源署得定期

或不定期對認可檢測

機構實施稽查，稽查項

目如下： 

(一)檢測機構申請認可

之文件或檢測人員

之設置情形。 

(二)檢測報告、紀錄或檢

驗結果。 

(三)檢驗室數據品質管

制計畫執行情形。 

(四)檢測之精密度及準

確度或其他足以影

響檢測精確度之項

目。 

九、經濟部能源局得定期

或不定期對認可檢測

機構實施稽查，稽查項

目如下： 

(一)檢測機構申請認可

之文件或檢測人員

之設置情形。 

(二)檢測報告、紀錄或檢

驗結果。 

(三)檢驗室數據品質管

制計畫執行情形。 

(四)檢測之精密度及準

確度或其他足以影

響檢測精確度之項

目。 

修正機關名稱，理由同第二

點說明。 

 

 

 



 
 

附件一(修正後)  

申請檢測機構認可證申請表 

機 構 名 稱  

檢 驗 室 名 稱  聯 絡 人  

檢 驗 室 地 址  電 話  

電子郵件信箱  傳 真  

申請認可項目 

1.認可證設置     4.檢驗室搬遷 

2.認可證展延     5.增加檢測項目 

3.復業  

申請認可檢測 

項目 

1.汽油引擎汽車能源效率美國行車型態檢測 

2.汽油引擎汽車能源效率歐盟行車型態檢測 

3.柴油引擎汽車能源效率美國行車型態檢測 

4.柴油引擎汽車能源效率歐盟行車型態檢測 

5.機車能源效率行車型態檢測 

6.電動汽車能源效率行車型態檢測 

7.電動機車能源效率行車型態檢測 

8.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檢測項目  

檢附之審查文 

件清單 

1.申請函 

2.機關（構）組織證明文件 

3.負責人證明文件影本 

4.檢驗室地理位置簡圖 

5.檢驗室設備(含原廠圖說及其規格資料)、設施之配

置圖及平面圖 

6.檢驗員、檢驗室主管及品保品管人員任職之證明文

件、學經歷、必要之訓練證明文件影本 

7.檢驗室數據品質管制計畫書 

8.最近半年內相關性測試證明文件 

9.其他經經濟部指定之文件 

 

 

 



 
 

修正說明： 

一、配合本辦法用語，將「燃料消耗量」修正為「能源效率」、「機器腳踏車」修正為

「機車」。 

二、配合本辦法之規定，增訂「電動汽車能源效率行車型態率檢測」、「電動機車能源

效率行車型態率檢測」之申請項目，以利廠商提出申請。 

三、刪除「檢附之審查文件清單」註解。 



 
 

附件一(修正前)   

申請檢測機構認可證申請表 

機 構 名 稱  

檢 驗 室 名 稱  聯 絡 人  

檢 驗 室 地 址  電 話  

電子郵件信箱  傳 真  

申請認可項目 

1.認可證設置     4.檢驗室搬遷 

2.認可證展延     5.增加檢測項目 

3.復業  

申請認可檢測 

項目 

1.汽油引擎汽車燃料消耗量美國行車型態檢測 

2.汽油引擎汽車燃料消耗量歐盟行車型態檢測 

3.柴油引擎汽車燃料消耗量美國行車型態檢測 

4.柴油引擎汽車燃料消耗量歐盟行車型態檢測 

5.機器腳踏車燃料消耗量行車型態檢測。 

6.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檢測項目  

檢附之審查文 

件清單 

1.申請函 

2.機關（構）組織證明文件 

3.負責人證明文件影本 

4.檢驗室地理位置簡圖 

5.檢驗室設備(含原廠圖說及其規格資料)、設施之配

置圖及平面圖 

6.檢驗員、檢驗室主管及品管品管人員任職之證明文

件、學經歷、必要之訓練證明文件影本 

7.檢驗室數據品質管制計畫書 

8.最近半年內相關性測試證明文件 

9.其他經經濟部指定之文件 

 

註：申請認可項目第 2至第 5項者，僅須檢附第 1、第 4

至第 9項之審查文件。 

  



 
 

附件二(未修正) 
相關性測試計算公式 

 

-3%≦(
∑ 𝑃𝑖𝑛

𝑖=1

𝑛
− 

∑ 𝑄𝑖𝑛
𝑖=1

𝑛
) ÷

∑ 𝑄𝑖𝑛
𝑖=1

𝑛
≦3% 

𝑃𝑖:檢測機構第𝑖次相關性測試之檢測數據 

𝑄𝑖:參考檢驗室第𝑖次相關性測試之檢測數據 

 


